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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ST 安泰             编号：临 2021－038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目前注册资本为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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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线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法定代表人为王江。公司目前拥有

两条 80 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可分别生产工业和建筑用钢材。标的公司经审计

的 2020 年末的总资产为 15.89 亿元，净资产为 12.11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7.69 亿元，净利润 0.11 亿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标的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增加注册资本 8 亿元，由新泰钢铁以其持有的上

海晋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晋泰”）7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全额认缴出资，将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20 亿元，本公司放弃本次对标的公司

的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新泰钢铁拟与农银投资实施债转股，新泰钢铁将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增资完成后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农银投资，以抵偿相应的新泰钢铁

对农银投资的未偿债务。其中，涉及农银投资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权及债转股的

安排尚需农银投资履行其内部审议批准程序。 

（二）增资标的资产情况 

上海晋泰是新泰钢铁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位于上海市青浦

工业区，目前注册资本为 40,000 万元，新泰钢铁持有上海晋泰 75%股权，两位

个人股东李培兵和姜晓东先生合计持有上海晋泰 25%股权。上海晋泰主营业务包括：

销售焦炭、矿产品、钢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酒店管理

（不含食品生产经营），物业管理，新能源、新材料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会务服务，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上海晋泰主要实物资产为已建成的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竹盈路 200 号的工业

产权用地及地面建筑，已取得编号为沪（2020)青字不动产权第 011642 号不动产权

证书。项目用地面积为 16126 ㎡，建筑总面积为 58490 ㎡，可作为写字楼、商务

中心、研发中心、贸易总部、电商交易平台等之用。该不动产产权清晰，项目报批

和建设等相关手续齐备。本次用于增资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查封、

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三）增资价格的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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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标的公司目前的净资产接近注册资本金额，故本次以注册资本金 1 元/股

的价格进行增资扩股。 

本次增资由新泰钢铁委托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晋泰股权

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

晋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13,504.41 万元，即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评估价

值为 85,128.31 万元。 

（四）增资的具体方式 

新泰钢铁以其持有的上海晋泰 75%的股权作为出资，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该

标的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85,128.31 万元，其中，8 亿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剩余 5,128.31 万元作为标的公司对新泰钢铁的往来款处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200,000 万元，其中，新泰钢铁

累计出资 142,400 万元，持有其 71.2%的股权；本公司累计出资 55,200 万元，持有

其 27.6%的股权；农银投资出资 2,400 万元，持有其 1.2%的股权。 

（五）新泰钢铁与农银投资债转股安排 

农银投资既是标的公司的股东，又是新泰钢铁的债权人，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优化新泰钢铁的债务结构，增强其融资能力，双方拟实施债转股，新泰钢铁将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增资完成后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农银投资，农银投资向新泰钢铁支付

转让价款的义务与新泰钢铁对农银投资的未偿债务项下等额本金相抵销。具体转股

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影响本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以上债转股安排尚

需双方履行其内部审议批准程序。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安排是本着平等合作原则进行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标的公司

的持股比例将由 46%降至 27.6%。公司放弃对标的公司的同比例增资，是综合考

虑公司经营情况和自身发展需要作出的谨慎决策，是为了合理控制投资风险，并

兼顾自身的现金流及未来资金使用安排，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股东权益保护，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一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二〇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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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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